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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車禍事故的小常識與法律知識分享 1  

支付命令 

余家偉 

一、 前言 

支付命令固有其疏減訟源、使無爭執

之債權債務關係得以迅速確定制度目的，

然在我國的實務運作中卻淪為詐騙集團的

犯案工具，致諸多民眾因輕忽支付命令的

強大效力而背負本不該負擔的債務，成為

支付命令之受害者。修法針對前述問題做

出修正，除使確定之支付命令不再與確定

判決具有同一效力，並要求債權人負擔釋

明義務外，另於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

4 條之 4 的規定，針對新法施行前，其支

付命令業已確定然依其情形為顯失公平

者，訂定特殊再審事由，以貫徹憲法保障

人民訴訟權之旨意。 

二、 重點 

支付命令重點有三： 

(一) 要求債權人須向法院釋明其債權之請

求事實原因及依據，而不似過往僅需

簡單陳述請求之事實而不負任何舉證

的責任。 

(二) 修正後支付命令僅具執行力，而不具

既判力，債務人於支付命令確定後，

仍得提起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並明

訂法院得許債務人供擔保以停止強制

執行。 

(三) 對於在舊法下確定之支付命令增定特

殊的再審規定，增加舊法下支付命令

受害人權利救濟的途徑。 

三、 債務人收到支付命令需要提出

異議嗎？ 

如果對債務有爭議，一定要異議。新

法施行後，債務人如未於收受支付命令 20

日內提出異議，債權人可以拿該支付命令

對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請民眾收

到支付命令後要詳閱內容，如果對債務內

容有爭議，一定要在收到支付命令 20 日內

以書面向法院聲明異議，否則將面臨財產

被拍賣的危機。 

四、忘記提出異議怎麼辦？ 

如果未於 20 日內異議，支付命令因而

確定。債務人仍得提出確認債權不存在之

訴，並向法院聲請提供擔保以停止強制執

行，但債務人此時需先行繳納裁判費用及

擔保金等費用。故仍建議債務人如對於支

付命令有爭議，應即刻提出異議，才是最

簡單又迅速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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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法支付聲請停止執行的擔保金

怎麼辦？ 

如符合法律扶助門檻，依法律扶助法

第 65 條規定，可聲請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提

供保證書，以代替所需繳納之擔保金的全

部或一部。如不符合法律扶助門檻，則可

於聲請停止執行時向法院聲請酌減擔保

金。(法律扶助基金會網址：http://www. 

la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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